汶上县审计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根据需要，编制审计工作方案





组建审计组





审计准备





提前3日送达审计通知书（特殊情况，经本级政府批准，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召开，并进行审计公示





根据需要，召开审计进点会





确定审计事项及审计应对措施








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相关情况








已下达审计工作方案的，应根据工作方案的要求编制





审计终结





审计实施





记录实施审计过程





包括调查了解记录、审计工作底稿和重要管理事项记录





讨论确定与审计报告相关事项，并形成书面讨论记录





起草报告前，审计组讨论





审计报告征求被审单位意见





征求意见前，应当经过审计机关负责人审批





如有异议，审计组应当进一步核实，并根据核实情况对审计报告作出必要的修改





审计报告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逐级复核、审理





召开审计质量评议委员会审定审计报告，如果符合听证条件的告知听证的权利





出具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移送处理书、审计结果报告





听证





提请政府裁决、申请复议、提起诉讼





经政府行政首长批准，公告审计结果





监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行政应诉





写出结案报告





按档案管理要求立卷归档





审计证据应当具有适当性、充分性





获取审计证据





编制审计实施方案








